上海科技大学创艺学院转专业申请表
	姓名
	
	学号
	
	入学时间
	

	性别
	
	邮箱
	
	手机号码
	

	现所学专业
	
	拟转入专业
	

	现所在学院
	
	拟转入学院
	

	根据转入专业对应年级的培养方案，已经修读且通过的课程
（仅填写：自然科学通识课程、专业课程两类课程）

	已经修读过的课程
	课程名称
	学分
	成绩
	转入专业
认定课程分类
	课程名称
	学分
	成绩
	转入专业
认定课程分类

	
	
	
	
	
	
	
	
	

	
	
	
	
	
	
	
	
	

	
	
	
	
	
	
	
	
	

	
	课程名称
	学分
	成绩
	转入专业
认定课程分类
	课程名称
	学分
	成绩
	转入专业
认定课程分类

	
	
	
	
	
	
	
	
	

	
	
	
	
	
	
	
	
	

	
	
	
	
	
	
	
	
	

	注： 
转入专业认定课程分类，由转入专业的学院教学委员会认定，学生不必填写。根据转入专业培养方案，可认定为以下三类课程分类之一：
1. 通识选修课程
2. 转入专业必修课
3. 转入专业选修课

	根据转入专业对应年级的培养方案，后续需要调整（增补）的课程
（仅填写：自然科学通识课程、专业课程两类课程）

	通识
课程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专业
课程
	
	
	
	
	
	

	
	
	
	
	
	
	

	申请被批准后的学习计划：
1. 参考转入专业培养方案执行。


	知情告知：
1、 学生（申请人）转学院、转专业应慎重考虑决定；
2、 学生（申请人）原专业所修专业课程的学分认定，由转入专业的学院教学委员会认定。
3、 学生（申请人）获批转入新专业后，应与新专业学生共同选课；且需要根据转入专业的培养方案选修课程。建议结合自身学习能力及课程先修要求合理安排选课，如果遇到选课时间冲突问题，需严格遵守教务处及学院相关规定。学生（申请人）明确知情因此可能导致本人延迟毕业。
4、 根据学生（申请人）的学习情况，合理建议降级选修课程。

学生签字：

导师签字：

学院备案盖章：

                                                年 　月 　日



注: 
[bookmark: _GoBack]1、本表一式一份，原件交创艺学院备案。复印件附在转学院、转专业审批表交教务处。 
2、本学院内转专业，“现所在学院”和“拟转入学院”处请留空。
3、本表正反双面打印，学生及导师签字认可。
